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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就許多國家而言，地價稅屬於地方稅且採比例稅率。我國之地價稅雖亦屬地方稅，但卻採累進稅率；

請問：(一)我國地價稅之應納稅額如何計徵？(15分) (二)此種計徵方法，其政策或學理根據為何？請

評述之。(10分) 

 〈答〉 

(一)地價稅應納稅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地價稅採累進稅率，以各該直轄市或縣(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累進起點地價。但不包括工業 

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平18）。其計算公式如下： 

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 

 

 

 

2.稅率適用方式如下： 

設累進起點地價為x，若一人於各直轄市或各該縣（市）擁有土地之地價 

 

 

 

由於係以各縣市規定之累進起點地價，來採用累進稅率，因此在地價愈高的縣市擁有土地，較地價

便宜的縣市之等值土地，地價稅稅額低廉。 

3.稅額計算 

應納稅額=申報地價×級距稅率－累進差額 

(二)採累進稅率之政策或學理依據 

就財政理論而言，地價稅具有收益稅性質，應按比例稅課徵，而我國地價稅在一般稅率上採累進稅制

之理由，主要為土地政策上希望藉此遏止土地炒作，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避免土地所有權集中，促進

土地持有大眾化；誘使資金自由流通，促進經濟發展；以財政目的而言，亦可增加稅收，並平均社會

財富。 

《  請參閱本班教材第三回P.58∼P.60、第六回P.1∼P.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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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額－(工、礦、農業用地地價＋免稅地地價)

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面積(公畝)－(工、礦、農業用地面積＋免稅地面積)(公畝) 
×7 

各未超過x時 x－ 6x 6x－11x 11x－16x 16x－21x 21x以上 

課10 � 課15 � 課25 � 課35 � 課45 � 課55 � 

（試題評析） 

本題與租稅各論第一題申論題雷同，可見得今年出題老師對於財產稅的偏好甚高，希望昨日在租稅各論

一科作答不甚順利的考生，今天不會再重蹈覆轍，老師也曾提過我國地價稅稅率結構是財政學派與地政

學派爭論已久的話題，雖然土地政策的主政機關為內政部，故地政學派的立場自然較受重視，但財政學

者仍有其堅持，希望考生在研讀稅法時，也能探求法律背後的政策與理論依據。 



P.2 

二、依所得稅法之定義，說明什麼是「財產交易所得」？(10分) 請依該定義評論現行稅法對各種財產交

易所得的課徵情形。(15分)  

 〈答〉 

(一)所得稅法第十四條對財產交易所得之規定如下： 

1.定義：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 

2.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 

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3.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 

利之時價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4.個人購買或取得股份有限公司之記名股票或記名公司債、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或銀行經政府核准發 

行之開發債券，持有滿一年以上者，於出售時，得僅以其交易所得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

數免稅。（此規定因所得稅法第4-1條暫時停徵所得稅而不適用） 

(二)我國稅法對財產交易所得之課稅規定如下: 

1.出售房屋應計為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之中依適用稅率繳綜合所得稅。 

2.土地部分應繳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可適用優惠稅率。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土 

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規定者，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

之十徵收之。 

有關自用住宅用地之定義如下: 

(1)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 

(2)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3)自用住宅之評定現值須超過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十﹪。但自用住宅建築工程完成滿一年以上者 

不在此限。 

(4)土地所有權人一生以一次為限。 

3.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皆有重購退稅規定，所得稅部份規定於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二，納稅義務人出 

售自用住宅之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如

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得於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

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但原財產交易所得已依本法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

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先購後售者亦適用之。 

有關土地增值稅之退稅規定說明如下： 

(1)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後，合於下列規定，得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 

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 

(2)另行購買未超過三公畝之都市土地，或未超過七公畝之非都市土地，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 

(3)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重購土地，作自用住宅用地者。 

(4)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 

(5)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二年內始行出售土地者，準用之。 

4.證券交易所得自民國79年1月1日起，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5.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交易所得，暫停課徵所得稅，其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中 

減除。 

 

《  請參閱本班教材第二回P.3、功名考前重點提示P.48∼P.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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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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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屬歷久彌新型的考題，無論稅法或租稅各論均是出題率甚高的題目，希望同學可以在這題拿高分，

本題型之所以常考，其原因在於我國現行稅法對於財產交易所得課稅規定存有許多不合理之處，投資人

處分土地、房屋或有價證券的所得，須分別課土地增值稅、所得稅或交易稅，稅負也並不相同，形成課

稅不公且扭曲資源配置。 

(A)01.小華已於99年5月10日申報繳納98年度之綜合所得稅，且無故意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有關其核課期 

間之計算下列何者正確？ 

(A)從99年5月10日起算5年  (B)從99年5月31日起算7年  

(C)從99年6月1日起算5年  (D)從99年6月1日起算7年  

(B)02.下列私有房屋，何者房屋稅不可減半徵收：  

(A)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宅     

(B)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出租房屋  

(C)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及檢驗場，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D)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三成以上不及五成之房屋  

(B)03.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所定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地區、依法限制建築

地區、依法不能建築地區及公共設施保留地等之地區範圍，如有變動應行改課地價稅之土地，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何時前列冊送主管稽徵機關？  

(A)2月底  (B)5月底  (C)8月底  (D)9月底  

(B)04.土地稅法於中華民國89年1月6日修正施行後，曾經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再移轉，依法應課徵

土地增值稅時，以下列那一選項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A)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B)該土地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  

(C)該土地第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  

(D)該土地第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  

(C)05.土地稅法規定，繼承前依下列那一選項之地價，高於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者，應從高認

定：  

(A)第39條第2項規定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B)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  

(C)第30條之1第3款規定領回區段徵收抵價地  

(D)第39條第4項規定經重劃之土地  

(C)06.下列商品何者為貨物稅之課稅項目？  

(A)智慧型手機  (B)雪茄  (C)微波爐  (D)電腦  

(A)07.98年5月27日所得稅法修正後，下列那一項敘述與所得稅法規定不符：  

(A)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因已無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故縱有漏報所得額，亦不就該營利事 

業處罰  

(B)公會負責人無需再依所得稅法第20條規定報告會員名冊  

(C)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達該業所得額標準以上，以其原申報額為準  

(D)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之小規模營利事業，僅得使用普通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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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就其未給與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 

鍰。前項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多少元？  

(A)50萬元  (B)60萬元  (C)80萬元  (D)100萬元  

(C)09.自99年度起，個人取得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分配之利息所得應如何課稅？   

(A)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計算稅額  (B)按分配額扣繳6%，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C)按分配額扣繳10%，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D)99年度起，取得該項所得免稅   

(C)10.張先生為我國境內之居住者，98年度參加百貨公司周年慶抽獎活動，抽中汽車一台價值80萬元，試 

問應如何課徵綜合所得稅？  

(A)採10%分離課稅，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計算  

(B)採20%分離課稅，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計算  

(C)須將該中獎所得合併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中計算  

(D)非現金之中獎所得免稅   

(D)11.下列有關我國99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稅率級距，何者正確？  

(A)分別為6%，13%，21%，30%，40%五級   (B)分別為5%，12%，20%，29%，39%五級  

(C)分別為5%，10%，20%，30%，40%五級  (D)分別為5%，12%，20%，30%，40%五級  

(C)12.查定稅額已達起徵點之小規模營業人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與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並 

依規定申報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百分之多少在查定之非加值型營業稅內扣減？  

(A)百分之一  (B)百分之五  (C)百分之十  (D)百分之二十  

(A)13.依我國加值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專營免稅貨物及勞務者，其進項稅額如何處理？  

(A)其進項稅額不得申請退還   (B)其進項稅額可以扣抵銷項稅額  

(C)其進項稅額可以留抵下期應納稅額  (D)其進項稅額可以申請直接退還   

(B)14.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給過境或出境旅客貨物之營業稅課徵規定為何？  

(A)免徵營業稅   (B)適用零稅率   

(C)適用小規模營業人稅率  (D)適用查定課稅方式  

(B)15.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 

機關申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但納稅義務人須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

多久期限內，給付該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   

(A)6個月內  (B)1年內  (C)2年內  (D)5年內  

(D)16.土地所有權人適用一生一次土地增值稅優惠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規定者，可不受一次

之限制。就前述有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1.5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5公畝  

(B)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C)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6 

年  

(D)出售前1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C)17.馬先生將土地出典給朱先生，下列有關稅負之敘述，何者正確？  

(A)馬先生須繳納地價稅  (B)朱先生須預繳土地增值稅  

(C)朱先生須繳納契稅  (D)設定典權不須繳納土地增值稅  

(C)18.吳先生的土地為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應為千分之二，然因稅捐機關的錯誤，以一般稅率千分之十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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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10年，試問吳先生是否可以申請退稅？  

(A)可以退回2年的稅款   (B)可以退回5年的稅款  

(C)可以退回10年的稅款   (D)已逾5年申請時效，故不能申請退稅   

(B)19.父親贈與1處土地給兒子，在正常情況下依土地稅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應納土地增值稅之敘述，何 

者正確？   

(A)由父親繳納土地增值稅  

(B)由兒子繳納土地增值稅  

(C)可以先申請免繳土地增值稅，待日後兒子轉讓時再課徵  

(D)贈與行為非土地買賣不必課徵土地增值稅  

(C)20.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應由勞務買 

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幾日內，就給付額依所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  

(A)5日內  (B)10日內  (C)15日內  (D)30日內  

(B)21.為促進產業創新，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多少為限？  

(A)百分之二十  (B)百分之三十  (C)百分之四十  (D)百分之五十  

(A)22.為因應經濟特殊情況，調節物資供應，行政院得對進口小麥、大麥、玉米或下列何種作物機動調整 

應徵之營業稅？   

(A)黃豆  (B)稻米  (C)花生  (D)花卉  

(C)23.甲車商於98年5月向個人乙以105萬元購入中古跑車乙輛，因市場交易萎靡，於99年1月以84萬賠售與 

另一車商丙，其申報99年1至2月份營業稅時，除申報該筆車輛銷項稅額4萬元外，該筆車輛可申報

扣抵之進項稅額若干？  

(A)0元  (B)1萬元  (C)4萬元  (D)5萬元  

(D)24.依現行規定，境內居住之個人下列所得，何者得免予扣繳稅款：   

(A)短期票券利息所得新台幣10,000元  (B)證券化商品之利息所得新台幣10,000元  

(C)告發或檢舉獎金新台幣20,000元   (D)稿費所得新台幣20,000元  

(A)25.下列敘述何者與所得稅法規定不符：  

(A)自98年1月1日起，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由每戶25,000元，改為每人25,000元   

(B)對於勞軍之捐贈，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20%  

(C)保險費列舉扣除額屬全民健康保險費者，不受金額限制   

(D)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之醫藥及生育費，不得列舉扣除  


